
2015年3月26日21时许，黄某某驾驶豫
JVZXXX号小型轿车，沿台前县产业集聚区
凤台大道由东向西行驶至某公司门口处时，
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赵某某发生碰撞，黄某
某在对赵某某实施抢救过程中，赵某某滞留
路中央拒绝移动位置，被告李某甲驾驶蒙
KD5XXX号轿车行驶至事故地点时，又将躺
在地上的赵某某碾轧，赵某某死亡，三方车
辆不同程度损坏。

此次事故经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
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黄某某、李某甲负事
故的主要责任，赵某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另 查 明 ， 被 告 黄 某 某 所 驾 车 辆 豫
JVZXXX 号 小 型 轿 车 登 记 所 有 人 为 张 某
某，该车系被告张某某借于黄某某使用，
该车在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濮阳中心
支公司投有交强险和第三者商业险 30 万元
且不计免赔，此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
内。被告李某甲所驾车辆蒙 KD5XXX 登记
所有人为温某某，该车系温某某抵账给被
告李某甲的父亲李某乙，实际控制人为李
某乙，该车在被告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
前支公司投有交强险，该次事故发生在保
险有效期内。

受害人赵某某的近亲属任某某、赵某
甲、赵某乙、杜某某4人诉至法院，请求依
法判令被告黄某某、张某某、李某甲、李某
乙、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濮阳中心支公
司、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前支公司赔偿赵
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运尸费、被抚养人
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经济损失共计31.8万
余元，该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黄某某辩称，由于其驾驶车辆在投保有
效期内，对原告要求的各项损失，首先应当
由被告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濮阳中心支
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付。不足部分按
责任比例在商业三者险内由保险公司予以赔
付；张某某辩称，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
告李某乙辩称，其与李某甲是父子，同意赔
偿原告的合理合法损失，但要求予以扣除或
返还经交警队已缴纳的2万元丧葬费和1500
元尸检费。

被告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濮阳中心
支公司辩称，驾驶员黄某某醉酒驾驶车辆，
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关于交强险部分，依
据交强险条例规定，保险人仅对受害人的抢
救费用负垫付责任，对于其他损失不予赔
偿。对于商业三者险部分，依据商业三者险

条款规定，属于保险公司免赔范围。保险公
司不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前支公司辩
称，该案涉及刑事诉讼，事故责任应当根据
刑事判决最终确认。被保险车辆驾驶员李某
甲属无证驾驶，保险公司仅负有垫付责任，
垫付后依法享有追偿权，并且诉讼费不属于
保险赔偿范围。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如何划分第一肇事
司机及其车主、第二肇事司机及其车主、实
际控制人与被害人的行为责任，并确定以上
各方的赔偿份额。

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被告某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濮阳中心支公司赔偿原告任某
某、赵某甲、赵某乙、杜某某11万元；被告
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前支公司赔偿原告任
某某、赵某甲、赵某乙、杜某某11万元；被
告黄某某赔偿原告任某某、赵某甲、赵某
乙、杜某某 1.8 万余元；原告任某某、赵某
甲、赵某乙、杜某某返还被告李某乙垫付款
1181.28元；驳回原告任某某、赵某甲、赵某
乙、杜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第一肇事司机与第二肇事司机是否构
成共同过失犯罪

该案中，黄某某与李某甲都实施了交通
肇事的违法行为，而且二被告的行为与被害
人的死亡结果之间都存在因果关系。从主观
方面讲，二被告对被害人的死亡都存在过失
的心态。但是，被告黄某某和李某甲的行为
没有共同谋意，也没有事先联系，两人仅仅
有对自己的行为加以注意的单独义务，他们
的义务之间不存在共同性，行为本身也不存
在共同性，因此他们之间只能算是一种过失
竞合。

另外，两次碰撞的发生在时间上有先
后，被告黄某某和李某甲不存在共同过失的
心理态度，彼此之间不可能相互影响，两人
的行为只是偶然的共同造成了被害人赵某某
死亡的结果，所以两被告的行为构成竞合过
失犯罪，而不是共同过失犯罪。

●侵权赔偿责任与保险责任的关系
事故发生以后，受害人及其近亲属既可

向肇事者要求赔偿，也可向车辆所投保的保
险公司要求赔偿。侵权赔偿责任与保险责任
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存在重合情形。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 相关规定，机动车一方
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只针对超过交强险责任
限额的部分，即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
直接向受害人进行赔偿，超出交强险责任限
额的部分由机动车一方负责赔偿，也就是保
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替代机动车一方
承担赔偿责任，肇事者对于交强险责任限额
内的侵权损害无须再承担赔偿责任。

可以看出，在法定交强险责任范围内，
保险公司承担的不是连带责任而是替代责
任。这种替代责任的优势在于，由保险公司
承担替代责任，可以让受害人在事故发生后
的最短的时间内得到经济上的补偿。在该案
中，两辆肇事车辆均有交强险，也在保险有
效期内，在机动车负主要责任的情况下，认
定两家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赔偿限额内进行
赔付，符合保险公司履行替代责任的功能。

●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等情形是否属于
免责事由

根据 《交强险条例》 第二十二条规定，
对于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的情形，保险公司
只需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预先支付抢救费
用，事后保险公司有权向行为人追偿。在该
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保险公司引用该条规
定主张免责。法院的观点是，无证驾驶、醉
酒驾驶不能作为保险公司免责的事由，两车
的保险公司亦是此次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主
体。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
六条规定，保险公司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
即肇事车辆购买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
后，给第三者带来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时，
不管当事人是否有过错，保险公司必须在责
任限额内予以赔偿，除非受害人故意致害。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请求承保交强险
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后，保险合同中的免
责条款的合同效力仅仅限于投保人和保险公
司之间，它的约束力不能对抗在遭受损失的
受害人。因此，行为人无证驾驶或者醉酒驾
驶，只能作为法院认定加害人过错程度的事
实依据，不能成为保险公司借以免除责任的
事由，而拒绝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

●车辆借用、抵账未登记过户情形下肇
事的，责任承担主体的确定

在借用车辆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的，车
辆驾驶人和所有人不是同一人，此时应该怎
样确定责任承担主体呢？审理案件时的裁判
标准并不完全统一。一种以所有权界定承担
责任的主体，一种是以运行利益归属为标准
确定责任承担的主体。根据 《侵权责任法》
第四十九条和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发
生交通事故引起的侵权责任，适用过错原
则。即机动车所有人对侵权行为并无过错
时，应由机动车实际使用人承担责任。另
外，虽然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同，但保
险公司仍不能免除赔偿责任。

该案中，第一肇事车辆豫JVZXXX在被
告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有交强险和商
业三者险30万元且不计免赔，被告李某甲所
驾车辆蒙KD5XXX在被告某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台前支公司投有交强险，且均在保险有限
期内，纵使被告黄某某在本次事故中系酒后
驾驶、被告李某甲系无证驾驶并逃逸，但仍
不能免除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另外，因被
告张某某在借车给被告黄某某时不存在过
错，被告李某乙在管理车辆时存在过错，因
此，法院认定车辆豫JVZXXX号小型轿车登
记所有人张某某，车辆蒙KD5XXX登记所有
人温某某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李某乙与被
告李某甲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摘自《河南法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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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李 凯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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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扎实做好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预
防和遏制特大火灾事故发生，11 月 11～18
日，市消防支队联合市民政部门分批次举办
了全市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培训班。

此次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和观摩演练相结
合的方式，消防宣讲员利用精心制作的培训
课件，结合近年来国内外敬老院发生的重特
大火灾案例，向参训人员仔细讲解了有关防
火、灭火、火场逃生知识以及日常生活中容
易出现和遇到的消防安全问题。同时，还讲
解了消防法律法规及消防设施的检查、维护
保养及使用等知识。随后，举行了消防演练

和消防器具操作练习。
通过培训，使养老

机构人员进一步加深了
对火灾危害性的认识，
消防意识和应急逃生自
救 的 能 力 得 到 明 显 提

高 ， 取 得 了
预期效果。

徐 沛

我市举办养老机构
消防安全培训班

判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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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以案以案 法法

近年来，舞阳县太尉司法所积极探索创
新社区矫正教育方式，对社区矫正对象在思
想上给予矫正，在生活上给予帮扶，督促其
早日融入社会。

11月15日8点20分，该所社区矫正对象
魏某某、王某某、关某某三人在赶往太尉司法
所接受思想教育的路上，看到太尉镇魏集村魏
路北100米处人头攒动。三人凑上前去发现一
名妇女掉到了井里，见此，三人立即参与营
救。一个小时后终于将落水妇女打捞上来。

据悉，舞阳县太尉司法通过每月 8 小时
的义务劳动，开展“集中帮扶”、“送温暖，
爱家庭”等教育活动，教育社区矫正对象热
心公益，回馈社会，并在思想上给予帮扶，
帮助他们树立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让社区服
刑人员主动配合监督管理，促使社区服刑人
员在行动上得到了改造，思想上得到了升
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和认可。 陈士浩

舞阳县太尉司法所

助矫正对象融入社会

新新图说图说 闻闻

近日，召陵区司法局举办运动会，用健
康、文明的文体活动凝聚和激发干部职工的
积极性、创造性。 张雪峰 摄

俩车连撞一人，责任咋划分

在一起交通事故中，被害人遭受第一次撞击时并未死亡，在事故处理过程中，
被害人又遭受后方来车第二次碾轧，最终死亡。第一个肇事者醉驾，第二个肇事者
无证驾驶并逃逸。两辆肇事车司机均不是车主，但车辆均投有交强险。这种情况
下，对于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赔偿数额及份额应当怎样认定呢？

资料图


